2023年第二批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公示名单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用，根据《兵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兵团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新兵办发〔2023〕35号）精神，兵团继续推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可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经审核，排除不符合条件单位名单，第二批可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单位共有7家，拟发放稳岗返还金额共计0.44万元，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1月16日至11月22日，共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认为公示对象不符合条件或对单位情况存在异议的，请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向第十四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情况。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向上述单位发放稳岗返还。对符合稳岗返还条件但尚无法获取单位银行信息的企业及其他单位，应及时登录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门户（https://www.xjbthrss.cn）确认单位银行信息，以便对参保单位分期分批公示发放。

联系电话：0903-2566059 
附件：2023年第二批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公示名单


第十四师昆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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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23年第二批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公示名单

	

	序号
	单位社保编号
	单位名称
	拟返还金额（元）

	1
	6608209252
	昆玉市全城搜索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561.52

	2
	6614193187
	昆玉市鹏康广告有限公司
	612.58

	3
	6614211459
	昆玉市鸿鸣昌达置业有限公司
	300.00

	4
	6614266920
	新疆修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12.76

	5
	6614268691
	新疆煜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6
	6614265510
	新疆东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42.27

	7
	6614265450
	新疆志诚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昆玉市分公司
	1046.49



